
大韓民國領海及鄰接區之執行令 

經 1991年 9月 7日第 13463號總統令及 1996年 7月 31日之第 15133號總統令修改之 1978年 9月 20
日第 9162號總統令 

第一條 目的 

本令之目的係規範領海及鄰接區法所賦與暨為執行該法所必要之事項。 

第二條   直線基線之基點 

依領海及鄰接區法第二條第(2)款規定，測量領海寬度基線及直線基線作為海岸基線之基點，應詳如附表
一所述各點。 

第三條 大韓海峽之領海水域寬度 

依領海及鄰接區法第一條之規定，用於國際航行的大韓海峽之領海水域，應係連接附表２所述各點直線
之向陸水域。 

第四條 外籍軍艦或其他政府船舶之通過 

倘一艘外籍軍艦或其他非商業目的之政府船舶欲航行通過領海水域時，該船應在通過前３天（不包含公

眾假期）依領海及鄰接區法第五條第(1)款規定，通知外交部長下述資料，但倘前述船舶通過之水域係無
公海路徑可通的國際航行海峽情況為例外： 

(a)船名、種類及該船之官方編號； 

(b)通過之目的；及 

(c)通過之航線及行程。 

第五條 外籍船舶在領海水域之活動 

(1) 一艘外籍船舶欲從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五條第(2)款第(b)至(e)項、(k)項或(m)項規定之任一活動時，
應填妥含有下列資料之申請書向外交部申請並應經有關當局之授權、同意或允許： 

(a)船名、種類及該船之官方編號； 

(b)活動之目的；及 

(c)活動之區域，通過之航線及行程。 

(2) 自有關當局依其他的法律及辦法規定獲得從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五條第(2)款第(b)至(e)項或(k)項之
任一授權、同意或允許，應被視為依本總統令獲得授權、同意或允許。 

第六條   污染物排放控制之標準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五條第(1)款、第十一條第(1)款、第十四條第(1)款暨第十六條第(1)及第(2)款之條款規
定，應適用於領海及鄰接區法第五條第(2)款第(i)項有關污染物排放控制之標準。 

第七條 無害通過之暫時中止 

1. 依領海及鄰接區法第五條第(3)款所述暫停外籍船舶於特定領海水域之無害通過，應由國防部長事
先經國務會議協商及經總統之同意加以實施。 

2. 依前述第(1)款之規定取得總統之同意後，國防部長應不遲延的公告暫停無害通過之水域、暫停之
時間與原因等。 

  

附則 

本令應於 1996年 8月 1日開始生效。 

附表一 以直線作為基線之水域及其基點 

區 域 基 點 地 理 位 置 座 標 

Yeongil灣 1 Dalman岬 
北緯 36度 6分 5秒 
東經 129度 26分 6秒  

  2 Janggi岬 
北緯 36度 5分 19秒 
東經 129度 33分 36秒 

Usan灣 3 Hwaam礁湖 
北緯 35度 28分 13秒 
東經 129度 24分 39秒 

  4 Beomweol岬 
北緯 35度 25分 45秒 
東經 129度 22分 16秒 

南海 5 1.5公尺岩 
北緯 35度 09分 59秒 
東經 129度 13分 12秒 

  
6 Saeng島 

北緯 35度 02分 01秒 
東經 129度 05分 43秒 

  
7 Hong島 

北緯 34度 31分 52秒 
東經 128度 44分 11秒 

  
8 Ganyeo岩 

北緯 34度 17分 4秒 
東經 127度 51分 25秒 

  
9 Sangbaeg島 

北緯 34度 01分 38秒 
東經 127度 36分 48秒 

  
10 Geomum島 

北緯 34度 
東經 127度 19分 35秒 

  
11 Yeoseo島 

北緯 33度 57分 56秒 
東經 126度 55分 39秒 

  12 Jangsu島 北緯 33度 54分 55秒 



東經 126度 38分 25秒 

  
13 Jeolmyeong小島 

北緯 33度 51分 54秒 
東經 126度 18分 40秒 

  
14 Soheugsan島 

北緯 34度 02分 40秒 
東經 125度 07分 34秒 

西海 15 
Sogngheul島 
(位 Soheugsan島西北邊) 

北緯 34度 06分 51秒 
東經 125度 04分 42秒 

  
16 Hong島 

北緯 34度 40分 18秒 
東經 125度 10分 25秒 

  
17 

Go小島 
(位 Hong島西北邊) 

北緯 34度 43分 03秒 
東經 125度 11分 25秒 

  
18 Hoeng島 

北緯 35度 20分 3秒 
東經 125度 59分 14秒 

  
19 Sangwang-deung島 

北緯 35度 39分 30秒 
東經 126度 06分 16秒 

  
20 Jig島 

北緯 35度 53分 10秒 
東經 126度 04分 15秒 

  
21 Eocheong島 

北緯 36度 07分 05秒 
東經 125度 58分 11秒 

  
22 Seogyeog-yeolbi島 

北緯 36度 36分 36秒 
東經 125度 32分 30秒 

  
23 Soryeong島 

北緯 36度 58分 38秒 
東經 125度 45分 02秒 

附表二 大韓海峽領海水域的外部界限 

自基點 5、基點 6及基點 7所組成之直線基線起向外延伸３海里之外部界限。 

自基點 5以 127度方向畫一條距離３海里之線與前述線相交，自此交叉點以 93度方向畫
一條線與離領海基線 12海里之外部界限相交。 

自基點 7以 120度方向畫一條距離 3海里之線與前述第 1款所述之線相交，自此交叉點以
172度方向畫一條線與離領海基線 12海里之外部界限相交。 

 


